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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害关系人：
宝嘉应用化学

厂家属区旧城改造
项目A区（轩苑·雍
华府）为 2019 年市
级旧城改造项目，
位于陈仓大道以北、
陇海铁路以南、朝阳路以东、南坡村居
民点以西，用地面积 19.984 亩。2020 年
8月 ,我局审批通过了该项目总平面规划
图，规划两栋 33层住宅楼，地上建筑面
积约 5.44 万平方米。2023 年，该项目在
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先
行建设完成并已入住，其违法建设问题
已经市城管执法局处理。现金台区政府
申请按现状补办该项目规划审批手续。

经审查，该项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
1.A区规划车位395个，实际建设143个，
缺 252 个；2. 规划审批的物业用房位于
2 号楼，实际建设于 1 号楼；3. 地上建
筑面积因楼体局部尺寸变化超出规划审
批面积 612 ㎡；4. 地下车库出入口变更
位置，退北侧边界仅1.8米，退距不足。

经市规委会 2024 年第 2 次会议研
究，原则同意按现状补办该项目规划相
关手续，A 区未落实的 252 个车位在 B
区补建，超建面积在 B 区扣减。为提高
社会公众参与及监督城市规划管理工作
的积极性，增加规划审批的透明度，现
将该项目建设现状主要存在问题及处置
意见在项目现场、《宝鸡日报》及我局网
站进行公示，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，如
有异议，公示期内请向我局反映；如无
异议，公示期满后，我局将按现状补办
该项目规划相关手续。

公示日期：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
日止

联系人：苗工   电话：3260255

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2024 年 12 月 16 日

规划公示

说明 :1.A 区按现状予以认定。建筑外轮

廓线依据《宝鸡市测绘院工程定线成果表

2023-037》绘制。2.A区原审批地下车位

395 辆，实际建设 143 辆，剩余 252 辆于

B 区补足，补充车位为机械车位。3.A 区

原审批物业用房附设于 2 号楼，实际建设

于 1 号楼。4.A 区原审批 3 号楼北侧地下

车库出入口实际建设中北移 1.2m。5.A

区超建面积为 612 平方米，于 B区扣除。

规划公示
利害关系人：

宝嘉应用化学厂家属区旧城改

造项目 B 区 [ 雍华府（轩苑·学仕

里）]为 2019年市级旧城改造项目，

位于行政大道以北、陈仓大道以南、

朝阳路以东、卧龙寺变电站以西，

2020 年 8 月 , 我局审批通过了该项

目总平面规划图，包括居住区和小

学两部分，居住用地面积约 127.74

亩，规划 13 栋住宅楼，小学用地面

积约 25 亩。近期，金台区政府申请

调整该项目总平面规划图，主要调

整内容如下：1. 将 B 区 14 亩已出

让居住用地作为学校扩建用地并参

与居住用地计容，将原规划小学调

整至九年制学校；2. 对 B 区住宅建

筑层数、高度、尺寸做适当调整；3.B

区预留 252 个车位，用于补足 A 区

未落实的车位；4.B 区扣减 A 区超

建的 612 平方米。

经 2024 年第 2 次市规委会研

究，原则同意金台区政府申请调整

事项，调整后 B 区居住用地面积约

127.74 亩（其中 14 亩作为学校扩建

用地），规划 11 栋住宅楼，建筑面积

约 29.47 万平方米，九年制学校用

地面积 39 亩（含 14 亩作为学校扩建

用地的居住用地），18 班，规划两栋

教学楼和一处风雨操场，总建筑面

积 2.15 万平方米。主要规划指标均

未突破原审批总平面规划图。

为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及监督城

市规划管理工作的积极性，增加规

划审批的透明度，现将拟审批方案

在项目现场、《宝鸡日报》及我局网站

进行公示，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。

利害关系人如对公示规划方案有意

见和建议，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

我局反映。

公示日期：自发布之日起十个

工作日止

联系人：苗工  电话：3260255

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2024 年 12 月 16 日

说明:1.本图依据甲方提供的相关设计数据及市政相关资料绘制而成。2.本图坐标系统与城市
测量坐标系统一致，高程采用黄海高程系统。3.图中尺寸标注以建筑外皮计,高程、距离以“M”计。
4.图中建筑坐标以建筑外皮定位。5.消防车道宽度≥4m，且在车道上空4m以下范围无障碍物，
消防车道内缘转弯半径高层≥12m，消防登高场地宽度均≥10m，且距建筑主体≤10m，长度
不小于建筑的一个长边且不小于周长的1/4，尽端式道路设置18×18米的回车场地，此范围地面
应能承载大型消防车荷载 (40吨 )。6.项目绿建等级:住宅部分绿建为基本级，学校绿建一星。
7.本项目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26%以上，单体装配率应不小于25%。项目
地上总建筑面积为294752.27平方米，装配式建筑面积应≥294752.27×26% =76635.59平方米。
本项目选取4#、8#、9#楼为装配式建筑楼栋，建筑面积为79603.87平方米大于76635.59平方米，
装配式面积占比为27%。8.本图建筑外轮廓线依据《宝鸡市测绘院工程定线成果表2024-103》
绘制。9.B区预留252辆机械车位用于补足A区未落实车位。10.A区超建面积为612平方米，
于B区扣除。11.项目日照结论：住宅日照满足大寒日1小时。中小学日照满足冬至日2小时。
托老所日照满足冬至日2小时。规划建筑对周边现状建筑均未产生日照影响。


